
学术委员会工作章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是国家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、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

人才、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、科研装备先进的重要基地。其主要任

务是针对学科发展前沿和国民经济、社会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要科

技领域和方向，开展创新性研究。为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和运

行管理，依据《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基

【2008】539 号）成立“大型传动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

学术委员会”（以下简称学术委员会）。

第二条 学术委员会成员由实验室聘任，是实验室的学术指导

与评审机构。

第二章 学术委员会的组成和聘期

第三条 学术委员会成员由电气传动及电力电子领域、石油钻

机行业、加速器行业的知名教授、专家、学者组成。学术委员会委

员的专业涵盖电气传动工程、电力电子领域、石油钻机行业、加速

器行业等不同学科领域，以保证学术委员会能从相关领域的不同学

术角度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工作内容实施有效指导。

第四条 学术委员会设主任 1 名，副主任 3 名。学术委员总人

数不超过 15 人。其中，依托单位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

任职的学术委员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。同时，同一位专家不得同

时担任三个以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成员。

第五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 5 年，每次换届比例在三分

之一以上，两次不出席学术委员会会议的应予以更换。

第三章 学术委员会职责

第六条 指导实验室确立学科布局和研究方向。

第七条 审定开放课题基金指南和审批开放课题基金申请。

第八条 审定开放课题管理和经费使用办法。

第九条 参与评议和鉴定实验室研究成果，参与论文答辩并向

有关部门推荐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。

第十条 评估实验室固定人员的科研进展及研究成果。



第十一条 听取和审议实验室主任的工作报告，审议实验室的

年度工作。

第十二条 审查和建议实验室有关的主要学术活动。

第四章 工作方式

第十三条 为更好发挥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指导作用，在实验室

科技管理办公室协助下完成日常具体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 1 次，每次实到

人数不少于三分之二，必要时可临时召开会议。

第十五条 实验室专项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或成果时，学术委员

会及时召开会议听取汇报。

第十六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可应实验室聘请，参与实验室相关

基金项目的评审。

第十七条 通过讲学、短期工作、互派研究人员等多种形式支

持实验室的研究工作。

第十八条 学术委员会需要形成决议时，在发扬民主、充分讨

论的基础上进行表决，决议以达到或超过参加表决人数的三分之二

为有效。

第十九条 学术委员会成员平时使用各种通讯方式与实验室保

持紧密联系，进行课题评审和对实验室建设提出建议。

第二十条 实验室遇有学术方面的重大决策时，应报请学术委

员会审议，征求学术委员会的指导意见。

第二十一条 学术委员会成员应积极参与学术委员会的各项活

动，支持实验室的工作。对因各种原因不能经常性的参加学术委员

会的工作、发挥其正常作用的成员，由实验室主任批准，可免去其

学术委员会成员资格。

第二十二条 因工作需要，由科技管理办公室报请学术委员会

主任和实验室主任批准，对学术委员会组成进行调整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,由科技管理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


